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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风水门”“李刚门”现在咋样了

心

话 题

核

古代，百姓有了怨言要击鼓鸣冤或拦轿喊冤，求的是与官员面对面。有了媒体，群众再有意见，就不一定非要去“告官”。媒体在

官民之间起到了隔空对话的桥梁作用，而新媒体的产生和发展，让沟通的桥梁成为“立交桥”，互动更快捷，观点更直接。

在网络时代，能否与媒体良好互动，也成了考验官员行政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一些地方官员在这方面反应各异，也得到了不

同的结果。梳理近期的一些热点舆情，有助于我们寻找官员与媒体互动的趋势和规律。

格评论

□赵健雄

一些官员发现，由于新
媒体(网络、微博、手机短信
等)的迅猛发展，他们现在往
往突然间就陷于被“围观”的
尴尬境地，由于事先根本没
有心理准备，郁闷、恍惚甚至
愤怒，不知道应当如何面对
这种突如其来的局面。

传统中国政治是在宫闱
之后进行的，不但个人隐私
受到保护，即便行政方式也
是不透明的。其理论可以用
孔子的一句话来概括：“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习惯了这种思维与运
作方式的官员，一旦面对公
众的审视、质疑与批评(包
括理性与非理性的)，难免
会感到手足无措，本能地采
取传统的方式来应对，也是
顺理成章的事儿，而制度设
计也的确提供了许多方法，
譬如事先堵、事后压，或者
根本不予理睬。但在覆盖面
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的
新媒体面前，诸如此类的招
数正趋于失灵。也因为中国
政治本身在进步，一些由新
媒体触发的事件，当事人往
往不久便受到有关方面的
追究，使其不再仅仅是新媒
体中流传的“神话”，而落地
成为需要承担责任的案件。

这么一种态势，正迫使
一些官员认真面对新媒体
“围观”，有的采取比较正确
的做法，譬如凤凰跳楼事
件、浙江通缉记者事件后来
都得到了纠正，当事人或被
追究，或受批评。也有的采
取聪明的做法，像“李刚门”
当事父子俩到央视去露脸，
坦承错误并表示悔意；“风
水门”那个书记也就闷声不
响了；更有人直接面对质
疑，大胆说出自己的看法，
这次亚运期间面对新华社
发表杨明的文章批评金牌
挂帅，中国亚运代表团副团
长、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殷宝
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对
此提出一连串的反驳。由此
引发的争论，我认为甚至能
比此届亚运会本身对中国
体育的长远发展产生更重
要的影响与作用。

但也有不少官员，仍无
法直面新媒体。

我在若干年前就说过
这么一层意思，当今看某个
社会的制度设计进步与否，
标志之一就是看它对待新
技术的态度，凡视种种新技
术为洪水猛兽的，决不可能
是领潮流之先者。

其实，即使对待传统媒
体的态度，也足以看出地方
官员的施政理念。

无声的结局最为失败 “通缉记者”不如依法解决

发生在重庆江津区的“风水
门”事件耐人寻味。10月8日，财新
网报道，江津区区委书记王银峰说
区内一在建楼盘挡住了政府的风
水，从而导致楼盘被停工。报道中
称，王银峰要求项目停建，并质问
开发商：“你懂不懂风水？在这个地
方你的建筑起来了，就挡了政府的
办公楼。”

这个新闻起初只是在网络热
传，传统的平面媒体基本没有介
入。照惯例，一般官员对于这种“负
面新闻”通常以不闻不问的方式冷
处理。王银峰显示了与众不同的个
性，他选择了正面回应。10月13日，
江津区召开了一个很正式的新闻
发布会，面对记者的连番提问，王
银峰表现镇定，否认了曾有过“房
子有碍风水”说法。不仅如此，他表
示“身正不怕影子斜”，并要求开发
商拿出录音来。如果开发商没有录
音，这事很可能会成为官员正面回
应舆论监督的样板，王银峰也会给
公众留下一个开明官员的形象。但
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出乎很多人的
意料。在媒体掌握的录音中，不但
谈到了风水，还有更加出格的“你
知道重庆为什么打击黑恶势力不？
你知道什么叫恶不？跟政府作对就
是恶！”被《半月谈》杂志评为“最恐
怖的官话”。

在舆论“一面倒”的时候，公众
更希望王银峰站出来澄清真相或
者承担责任。但是，积极应对媒体
的王银峰忽然就“淡出”了公众视
野。从网上可以查到的只有，王银
峰陪同上级领导于10月23日出席

了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开业仪式。一
个声言“要对得起150万江津人民”
的区委书记，以一种诡异的沉默化
解媒体的追踪，不仅不能挽回自己
的名声，也严重削弱了公权力的信
誉。

无独有偶，随后在河北大学发
生的“李刚门”经历过一波三折之
后也陷于沉寂。

10月26日，河北省省长陈全国
透露，绝不会因肇事者之父李刚保
定市公安局北市区分局副局长的
职位，而对司法裁决的结果有所影
响。至于网友反映的李刚拥有“五
套豪宅”的问题，纪委等部门经过
审查后将作出处理。由此可见，地
方政府对于网络上的民意是很重
视的，反应也算迅速。

但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受害者家属代理律师张凯不久在其
博客中发表文章，称受害人陈家与
其解除合同，声称“与接案时预想是
一样的，陈家终究会与李刚家私下
达成协议，解聘律师，了断此事”。

与发生在邓玉娇、唐福珍身上
的公共案件一样，“李刚门”很可能
也将沿着这样一条路线发展下去：
网民关注——— 维权律师介入———
新闻爆料、人肉搜索——— 再度形成
热点——— 新闻热点转移——— 律师
被 迫 撤 出 — —— 网 络 论 坛 被 禁
止——— 官方指派律师——— 公开审
理，然后这个事件就被大众逐渐遗
忘。

以上案例，都称得上官方应对
舆论监督的败笔，这些措施不但于
事无补，还适得其反。

2010年5月下旬，经济观察报
仇子明在线人的帮助下，数次直接
采访了凯恩集团。尽管其间经历了
诸多阻挠，他还是发表了两篇文
章，直指该上市公司黑幕。时隔不
久，仇子明被全国通缉，罪名是“损
害公司商业信誉罪”。发出全国通
缉令的是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公安
局。

一场舆论的风暴山雨欲来，如
果当地警方应对不力，风暴必然升
级，会冲击更高层级的部门。7月28
日，浙江省公安厅派出的调查组抵
达遂昌。随后，这个由省厅法制方
面专家组成的调查组，立即展开调
查工作。7月29日上午10点30分，
丽水市公安局电话告知经济观察
报，对仇子明的网上通缉已经撤
销。

在媒体的监督之下，被通缉的
记者化险为夷，发出通缉令的部门
悬崖勒马，避免了更严重的错误。
一个群情激愤的舆论热点能在两
天之内被化解，这与有关部门的积
极应对是分不开的。新闻监督并不
是和政府作对，“为群众说话”的同
时也可以为政府排忧。对于舆论热
点，官方处理得越迅速，就越能化
被动为主动。

对于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仅仅
依靠媒体的曝光是不够的，舆论必
须得到司法的援助，形成对公权力
滥用的合力监督，才能得到公正的
解决。发生在凤凰县的少女跳楼事
件的最终解决可资借鉴。

9月4日，凤凰县发生一起跳楼
身亡事件，死者为一名16岁少女游

客，五名犯罪嫌疑人中有两名是警
察。公职人员犯下违背人伦天理的
罪行，自然引发群情激愤。

本地发生了极不光彩的事件，
地方政府部门总希望尽快翻过这
一页，此种心情可以理解，而且凤
凰县是一个旅游胜地，涉案者中又
包括警方人员，当地官方当然不希
望因为这个事件，抹黑了政府工作
人员的整体素质，更不想把它与当
地的治安、人文环境挂钩。公众很
容易感知到政府的这种心理，也就
越发不信任当地政府的调查。凤凰
县公安局调查结果是“强奸未遂”，
被很多网友理解为官官相护，官民
之间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强烈。

9月27日上午湖南省凤凰县首
次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气会开了8
分钟即匆匆宣告结束。媒体提出十
一大疑问，相关人士未作任何正面
回应。

10月31日上午，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在凤凰县
人民法院就凤凰“少女跳楼”案件
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以强奸罪
分别判处5名被告人从死刑缓期2
年执行到有期徒刑13年的刑罚，5
人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经济损失350044元。这样的结果可
谓严惩不贷，公众事先担心的行政
力量干扰司法办案、袒护犯罪嫌疑
人的现象并没有出现。

今天，面对社会多元化的利益
构成和价值取向，政府应该真诚和
主动与媒体积极互动，这样不仅能
保护弱势群体，也能维护政府公信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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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元森

“围观”是对

官员的考验


